
第 4091號公告 保險業條例 (第 41章 )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金融機構 )條例 (第 615章 )

臨時保險業監管局現依據《保險業條例》(第 41章 )第 133(1)條，以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 (金融機構 )條例》(第 615章 )第 7條和第 23(1)條的規定 (在適用情況下 )，刊登以下
指引；所有該等指引將於 2017年 6月 26日起生效：

一、 授權指引 (指引 1)；
二、 保險業 (一般業務 ) (估值 )規則指引 (指引 2)；
三、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 (指引 3)；
四、 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行使施加罰款權力指引 (指引 3A)；
五、 《保險業條例》(第 41章 )有關 ‘適當人選’的準則指引 (指引 4)；
六、 申請授權在香港或從香港經營保險業務的指引 (指引 5)；
七、 按揭擔保保險業務儲備金指引 (指引 6)；
八、 長期業務類別 G儲備金的指引 (指引 7)；
九、 網上保險活動指引 (指引 8)；
十、 有關僱員補償及汽車保險業務保險負債的精算檢討指引 (指引 9)；
十一、 獲授權保險人的公司管治指引 (指引 10)；
十二、 有關類別 C——相連長期業務的分類指引 (指引 11)；
十三、 與有關連公司安排再保險的指引 (指引 12)；
十四、 獲授權保險人的資產管理指引 (指引 13)；
十五、 外判指引 (指引 14)；
十六、 承保類別 C業務指引 (指引 15)；
十七、 承保長期保險業務 (類別 C業務除外 )指引 (指引 16)；
十八、 再保險指引 (指引 17)；
十九、 《保險業條例》(第 41章 )有關向獲授權保險人行使施加罰款權力的指引 (指引 18)；和
二十、 保險經紀的最低限度規定指引。

2017年 6月 12日 臨時保險業監管局主席鄭慕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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